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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我国是淡水资源缺乏的国家，人均水资源拥有量低，且时空分布不均。发展海水淡化产

业，对缓解我国沿海缺水地区和海岛水资源短缺，促进中西部地区苦咸水、微咸水淡化利用，

优化用水结构，保障水资源持续利用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发展

方式转变。“十一五”期间，我国海水淡化能力快速增长，已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为加

快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

（一）总体思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相结合，海水淡化处

理与资源综合利用相结合，统筹规划、依靠科技、集聚发展、强化试点、完善政策、健全标

准、加强监管，推动海水淡化产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

为保障我国水资源安全作出贡献。

（二）发展目标。到 2015 年，我国海水淡化能力达到 220 万-260 万立方米/日，对海岛

新增供水量的贡献率达到 50%以上，对沿海缺水地区新增工业供水量的贡献率达到 15%以上；

海水淡化原材料、装备制造自主创新率达到 70%以上；建立较为完善的海水淡化产业链，关

键技术、装备、材料的研发和制造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二、重点工作

（一）加强关键技术和装备研发。加大大型热法膜法海水淡化、大型海水循环冷却等关

键技术，反渗透海水淡化膜组件、高压泵、能量回收等关键部件和热法海水淡化核心部件，

以及化工原材料和相关检验检测技术的研发力度，鼓励开发海水淡化新技术，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和配套能力。积极研究开发利用电厂余热以及核能、风能、海洋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

源进行海水淡化的技术，鼓励沿海有条件的发电企业实行电水联产。研究建立国家级工程技

术中心等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加强国际技术交流与合作，提高海水淡化关键设备、成套装置

研制能力和技术集成水平。

（二）提高工程技术水平。在加强海水淡化关键技术研发的基础上，强化系统集成，不

断提高海水淡化产业的设计、制造、建设及应用等工程技术水平。积极研究开发海水淡化取

水、预处理、淡化水后处理、浓盐水综合利用和排放处置等各环节的工程技术和成套装置。

（三）培育海水淡化产业基地。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依托，以技术装备为核心，促

进海水淡化研究设计、装备制造和工程应用等要素在区域上集聚，鼓励研究机构、高校、工

程设计和装备制造企业、相关原材料生产企业等在有条件的地区集中投入建立海水淡化产业

基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水淡化装备制造企业和工程设计建设企业。



（四）组建海水淡化产业联盟。以市场为导向，加强产学研商用的结合，推动海水淡化

技术研发、装备制造、工程建设和应用、原材料生产以及产业服务等产业链各环节在自愿的

基础上加强集聚，组建海水淡化产业联盟，使分散的各类资源和能力形成合力参与市场竞争，

形成完善的产业链。

（五）实施海水淡化示范工程。根据不同海域和地区、行业、企业的实际情况及不同水

质要求，针对海水淡化膜法、热法及热膜耦合等工艺技术，自主设计和建设运营一批海水淡

化重点示范工程，到 2015 年建成 2个日产能 5万-10 万吨的国家级海水淡化重大示范工程和

20 个日产能万吨级海水淡化示范工程，5个浓盐水综合利用示范项目。

（六）建设海水淡化示范城市。鼓励沿海缺水地区在保障公共饮用水安全的前提下积极

创建海水淡化示范城市，城市新增用水优先使用海水淡化水，积极发展海水淡化产业。到 2015

年，在全国建成 20 个海水淡化示范城市。选择居民较多、淡水匮乏、关系国家海洋权益的海

岛作为海水淡化示范海岛，将海水淡化水作为这些海岛新增供水的第一水源。鼓励结合地区

特点，建设以海水淡化水作为重要水源的示范工业园区。

（七）推动使用海水淡化水。沿海淡水资源匮乏或地下水严重超采地区新建、改建和扩

建高耗水工业项目，要优先使用海水淡化水作为锅炉补给水和工艺用水水源。加强统一调度

和监管，在满足各相关指标要求、确保人体健康的前提下，允许海水淡化水依法进入市政供

水系统。将海水淡化水作为海岛新增供水的重要来源之一。将海水淡化水作为水资源的重要

补充，纳入水资源的统一配置，优化用水结构。推动和督促临海、近海企业将海水淡化产生

的浓盐水用于制盐及盐化工产业。

三、政策措施

（一）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发展海水淡化产业的投入力度。中央

预算内投资积极支持实施海水淡化重点示范工程和以市政供水为主要目的的海水淡化工程项

目。对海水淡化水进入市政供水系统研究出台适当的支持政策。

（二）实施金融和价格支持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在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创

新信贷品种和抵质押方式，加大对海水淡化项目的信贷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海水淡化企业

采取发行股票、债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拓展融资渠道；引导民间资本合理、规范地进入

海水淡化产业。在沿海地区，特别是沿海缺水地区和海岛，加快建立能够反映资源稀缺性、

科学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提高供水企业使用海水淡化水的积极性，推动海水淡化产业加快

发展。

（三）完善法规标准。研究制定海水淡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海水淡化的战略定位，从

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安全供给和产业发展等方面对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进行引导和规范。研

究制定海水淡化取排水、原材料和药剂、淡化水水质及卫生检验、海水淡化工艺技术、检测

技术、工程设计和运行管理、海水淡化监管标准以及相关设备的设计和质量标准等，加强对

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引导和规范。

（四）加强监督管理。各级政府有关部门切实加强对沿海地区和海岛新建、改建和扩建

高耗水工业项目审批工作的监督管理，杜绝违规批准不符合规定的项目。加强对海水淡化相

关设备和产品的质量监督。严格实行海水淡化水进入市政供水系统的审批制度，加强对海水



淡化生产运行和供水水质的监管，确保供水安全。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标准，依法

对取水和浓盐水排放行为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加强污染物排放监管，确保海水淡化产业与生

态环境协调发展。

（五）强化宣传培训。利用各种宣传媒介广泛宣传海水淡化的重大意义，不断提高公众

的水资源忧患意识，充分认识海水淡化作为水资源的重要补充和战略储备，以及在提高资源

利用效率和保护环境方面的重要作用。积极开展各级各类培训，不断提高海水淡化从业人员

的技术水平和业务素质。

四、组织协调

发展海水淡化产业是一项系统工程，建立由发展改革委牵头，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卫生部、税务总局、质检总局、能源局、

海洋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海水淡化产业发展部际协调机制，发展改革委负责综合协调和指导

推动，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工作，加强统筹协调，综合发挥各相关部门作用共同推

进海水淡化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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